
《版权条例》（第 528 章） 
指明团体为阅读残障人士使用第 40C 条的豁免 1 

本清单仅供一般参考和作自我评估用途，并不构成法律意见。对于因依据本列表所

载的数据或遗漏而引致任何人损失或损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用于制作及/或供应便于阅读格式版

的作品2文本的名称(即原版文本) 

作品的版权拥有人

1. 符合使用根据第 40C 条的豁免的条件

作为原版文本的便于阅读格式版的制作者及/或供应者，你必须为「指明团体」

才可以使用相关豁免，即你是：─

o 官立学校；

o 根据《税务条例》（第 112 章）第 88 条获豁免缴税的学校；

o 获政府发放直接经常性补助金的学校；或

o 非为牟利而成立或营办，及其一项主要宗旨或主要功能属慈善性质，或是

在其他情况下以促进阅读残障人士的福利为务的组织。

如果上述条件均不适用，则你表面看来并不符合使用豁免。就你是否符合豁免

的条件，请征询独立的法律意见。

2. 阅读残障人士

你制作及/或供应原版文本的便于阅读格式版，供阅读残障人士作个人使用，而

该人士是指：─

1 《2020 年版权（修订）条例》（《修订条例》）于 2020 年 6 月 26 日生效，优化了《版权条例》（第

528 章）中与阅读残障人士有关的版权豁免，使之与《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

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马拉喀什条约》)的标准相符。有关《版权条

例》中优化容许制作及供应特别版本(便于阅读格式版)，供阅读残障人士作个人使用的豁免或允许

作为的详情，参阅《修订条例》和《版权条例》。 
2  (第 528 章)第 40C 条涵盖文学、戏剧、音乐或艺术版权作品(及这些作品的语音形式，例如有声

书)的整项或其部分。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02426/cs12020242610.pdf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28!sc?INDEX_C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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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失明人士； 
o 视力受到损害，而该人无法用矫正视力镜片(如眼镜等)改善至一般可接受

的能在没有特别强度或种类的光线下阅读的水平的人士； 
o 因身体残障而无能力手持或调弄书本的人士； 
o 因身体残障而使其眼睛无聚焦或移动能力以达至一般可接受作阅读的程度

的人士；或 
o 有知觉障碍或阅读障碍(包括读写障碍)的人士，而该障碍无法改善至令该

人士拥有大致等同无该种障碍的人的视力，因而使他无法在与无该障碍的

人以大致相同的程度上进行阅读。 
 
如果上述条件均不适用，则你表面看来并不符合使用豁免。就你是否符合豁免

的条件，请征询独立的法律意见。 
 
 
3. 原版文本的状况 
 

o 你管有或可合法取用原版文本； 
 o 该原版文本是正版； 

o 阅读残障人士无法阅读或使用该原版文本； 
 o 该原版文本并不包括只属于由以下的表演组成的声音纪录： 

♦ 音乐作品或戏剧作品的整项或其部分的表演，或 
♦ 音乐的表演，而其中有文字附带于音乐讲出或唱出，或配合 

音乐讲出或唱出(例如由歌手演唱流行曲的唱片)；及 
 o 如该原版文本是音乐或戏剧作品的整项或其部分，而制作便于阅读格式版

时不会涉及记录该作品的整项或其部分的表演。 
 
 

4. 便于阅读格式版的制作者/供应者的责任 
  

o 在制作及/或供应原版文本的便于阅读格式版(或以该格式版制作更多便于

阅读格式版)前，你已作出合理查究，并信纳无法以合理商业价格，取得可

供阅读残障人士阅读或使用的形式的有关作品的文本； 
 o 如就制作及供应便于阅读格式版收取费用，该费用不得超逾为制作及/或供

应该格式版而招致的成本； 
o 在制作或供应该便于阅读格式版之前或之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版权

拥有人相关制作或供应事宜(如在作出合理查究后仍不能确定版权拥有人

的身分及联络方法，这项条件将不适用)； 
o 在制作或供应该便于阅读格式版后，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尽快就相关制作

或供应事宜作出纪录。该纪录须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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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制作或供应该便于阅读格式版的日期； 
(ii) 该格式版所采用的形式； 
(iii) 该原版文本的名称、发表人及版本，或如该名称、发表人或版本不

详，对该原版文本的描述； 
(iv) 如该便于阅读格式版是为某团体或某类别人士制作或是供应，有关

团体的名称或对有关类别人士的描述；及 
(v) 如制作或供应的便于阅读格式版多于一份，该格式版的总数； 

o 保留该纪录最少三年；及 
o 容许版权拥有人或代该人行事的人，在给予合理通知的情况下，于任何合理

时间查阅和复制该纪录。 
 
 
 

** 警告 **  
 

若有关便于阅读格式版完全符合《版权条例》（第 528 章）第 40C 条的 
所有规定而制作或供应，但其后便于阅读格式版被用以进行交易  

(即被出售、出租、要约出售或要约出租，或为出售或出租而展示)， 
该格式版则被视为侵犯版权复制品处理。 


